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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結論 
 

 

第一節  本論文主要論證之回顧 

 

 

本文的思考角度是認為觀念的形成多半是人們面對事件時，運用自

己既有的知識結構，所形成的了解與印象。而「六朝是一個文學自覺的

時代」也是人們在面對六朝時的文學發展，所構築出來的一種認識觀

點，由於認識角度因人而異，往往各有所見，也各有所不見，但就某種

共通性原理而言，可以想見，凡人的認識總是有所侷限性的，隨著研究

的累積以及思考上的精進，原本對於六朝文學的體會與認識則應有更深

的加強，理想之狀態應當是發展出各種不同之理解的可能性才是。但

是，也有這種可能，對於事情的理解太過習於某種定見，多數人也對它

不假思索地認同，導致在詮釋的發展當中，一再地重演那些典型的、已

經說過了很多次的結論，如此對於了解事情的過程，可說是相當不利的。 

 
有鑑於此，本文以文學自覺觀念作為研究對象，是想對於此一對於

了解六朝文學、中國文學史有重大影響的文學研究觀念，進行更細緻的

反省、評估與考察，期望將此長期以來沿用於六朝文學研究、中國文學

史上的重要文學研究觀念，逐步探本溯源，清其眉目，知其影響，詮其

輕重。而本文主要涵蓋了「文學自覺觀念之起源問題」、「文學自覺觀念

之接受情形」、「文學自覺觀念所面臨之挑戰與修正」三大核心命題，藉

此檢驗文學自覺觀念的存在所引發之種種問題。秉持著嚴謹的態度，本

文期待透過以上章節之材料的歸納與比較，在推衍之過程中，引導讀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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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入本文之主題，同時最後更希望本文能促進大家更為了解此觀念所以

令人所沿用不輟的價值與意義何在，企使日後大家使用此觀念之時，更

能避免使用此觀念的同時所帶來的負面影響。 

 
下面就以簡單的結列方式，綜合各章之扼要說明，介紹本文所得之

要點精華，使大家更了解本文的主要論點，同時對於本論文之要點有整

體之輪廓與關照。 

 
  關於「文學自覺觀念之起源問題」的部分，主要分第二章與第三

章兩章來處理，所採取的思考中心乃以魯迅先生為思考中心，本文並

據此提出「文學自覺觀念起源」的可能性解釋，試圖解決「文學自覺

觀念如何產生」的根源性問題。而第二章主要的結論是認為「文學自

覺觀念」的提出，其一與魯迅先生個人的生命基調、文風、對魏晉人

物與文章之認同等有關，本文同時以魯迅先生傾心魏晉時期之相關事

蹟，說明魯迅先生與此時期的精神文化聯繫至深；其二本文以為魯迅

先生提出文學自覺觀念深受師長章太炎、劉師培先生之影響，前者引

起魯迅先生對於魏晉文的熱情與興趣，後者則以《中古文學史講義》

一書中的舉體意見，為魯迅先生所消化與吸收，，當中許多細節更宛

若「文學自覺觀念」的雛型，甚至在某些方面較之魯迅先生更為詳備，

差別僅在於未提出「文學自覺」一詞罷了，兩者均為魯迅先生研究魏

晉文學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。 

 
第三章則以內、外兩條理路，從時代背景說明魯迅先生所以提出「文

學自覺觀念」之線索，其中內在理路的部分，是以中國清代中後期 

六朝文風之復興為主，認為從清代中後其汪中、阮元開始，對於六朝

文學之價值便極為看重，能超越當時桐城派當道的文學觀，而尤其是

阮元對於六朝文學地位之反轉，其不僅於清代影響更餘及劉師培先

生、魯迅先生，本文認為「文學自覺觀念」的提出雖則產生於民國初

年，然而它代表的是對於中國傳統文學中之六朝文學的重新理解，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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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一個集合了眾多前賢之見解下的產物。外在理路方面，則處理的是

近代文學觀念變遷促使近人能接納六朝文學之基礎，本文認為近代的

文學觀念由於受到外來文學的衝擊，與以往的大文學觀與雜文學觀是

有所不同的，純文學觀念的明朗化與主流化即是最好的證明，而隨著

純文學觀念的確立，更促使近人對於六朝文學觀念的接納，再加上近

代與六朝同樣是自由解放，講求自我獨立之價值的時代，使得文學自

覺這個強調文學自主性的觀念於焉誕生，且為人所接受。 

 
  第四章「文學自覺觀念的接受歷程」擇取以研究六朝文學之著作、

學術論文、期刊三者為主，輔之以文學史著作、中國美學史、中國文

學批評史等相關資料，將材料劃為三期，分而述之介紹各時期對於文

學自覺觀念的接受特色及其內涵：（第一期）1940~1980年訂為「萌芽

期」；（第二期）1981~1989年為「轉關期」，此其又分三個部分，之一

介紹的是李澤厚先生所帶出的「人的自覺」與「文的自覺」之新方向，

並細述其影響。其二介紹中國文學「抒情傳統」與「文學自覺觀念」

之關係，認為「抒情傳統」對於六朝文學研究亦有極大之促進，「抒情

傳統」的眼光，幫助研究者挖掘六朝文學「重情」之面向，更確認了

「文學自覺觀念」的重要性；其三是文學自覺觀念已由詩文推及賦學

的領域；（第三期）1990年至今為「反省期」。  

 

由第四章亦得出以下幾項重要之結論，首先「文學自覺觀念接受者」

有五種不同之接受態度：（一）沿用昔說；（二）融入研究思維加以發

揮；（三）作為六朝文學背景描述；（四）挪用至其他領域（五）自覺

性地批判將「文學自覺觀念」。二、就不同學科領域對「文學自覺觀念」

的接受情況而言，有不同的側重面，其中以「文學類」著作使用比例

最高，而中國文學史等著作之比例亦不少。三、不同地區之使用情況，

以大陸地區的學者引用最多，尤其以期刊為最盛。 

 

  四、本文發現使用「文學自覺觀念」時，通常會去強調兩漢與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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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文學的對立，固然很能強化「六朝文學」的「自主性」，但在這種片

面的強化效果之下，更容易產生「截然劃分」的「二元性對立思考」，

以及簡單化地去解讀漢代文學之內涵，又將漢代和六朝文學之特質對

立為一組組僵化區分：「政教/審美」、「言志/緣情」⋯⋯等等，但容易

導致「文學自覺觀念」內涵的窄化，是值得措意之處。 

  

 五、挪用「文學自覺觀念」至其他學科領域時應注意之處：任何

一種觀念總是有其適用的對象與型態，適合於此者不一定完全適合

彼，但當觀念本身的重要性在某一特定時期太被過份地強調，容易對

其他領域造成壓抑與消音的情形。即便對六朝文學研究而言，過份地

引用也有其不利之處，以「文學自覺觀念」來形容六朝文學，其中儘

管利多於弊，然而，我們也應當知道一時期的文學並不是僅能有一種

面向，斷代文學風貌可以積極地建構多種不同的想像，否則「文學自

覺觀念」終將成為「論述上極其強勢」而「內涵又極其模糊空疏」且

為人所濫用的觀念了。 

 

  六、「文學自覺觀念」使用大盛後，暴露其內涵未獲釐清之弊：只

有極少數的人關注以下這些問題：「文學自覺觀念」究竟能表達六朝文

學多少層次的面貌？此觀念對於六朝文學內涵之傳達的實踐性如何？

「文學自覺觀念」是否過份誇大了此一時代的文學發展？此觀念所指

的「自覺」表現對象為何？⋯⋯等等。本文認為所謂文學自覺之內涵

仍有待進一步地釐清與定義。 

 

  七、引用文學自覺觀念的三個重要發展傾向：（一）詮釋年限拉長

的傾向：縱向來說，涵蓋範圍已由魏晉時期，逐步囊括整個魏晉南北

朝時期，甚至兩漢文學也被視為是文學自覺的醞釀期，目前它的解釋

效力，正逐步擴大，被用以解釋更長時期的文學現象。橫向來說，此

觀念跨越學科，不斷地被挪用，從文學到思想，從思想到文化指標、

文學史與文學批評，乃至於中古文化特徵。（二）影響加大的傾向：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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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典範之下，幾乎不管研究、教材，上至學術著作，下至一般基本原

理都無法繞過此觀念而言六朝文學。（三）對於「文學自覺觀念」的反

省與懷疑開始醞釀。  

 

  八、根據量化統計，本文製成三個圖表，分別是大陸期刊引用文

學自覺觀念逐年數量成長圖、臺灣碩博士論文引用文學自覺觀念比例

圖，以及文學研究專著、碩博士論文、期刊引用文學自覺觀念成長圖，

這三個圖表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各種發表管道、研究領域對於文學自覺

觀念的採用狀況，讀者們可參酌後面之【附表一】六朝文學研究專著

援引文學自覺觀念表列（附文學史、文學批評史著作於表後）、【附表

二】碩博士論文中援引文學自覺觀念一覽表、【附表三】援引文學自

覺觀念之期刊一覽表。 

 

 第五章「文學自覺觀念」之相關修正意見及其意義，此處收集目

前有關文學自覺觀念所引起爭議之意見，本文並同時將之初步歸納了

兩種主要修正意見，一是文學自覺如何發生的判斷問題，總結目前提

出的三種說法，其分別是突變說、漸變說、調和說；二是文學自覺始

於何時的判斷問題，主要之意見分為三個斷限點：漢代說、魏晉說、

宋齊說，其中漢代說又分為漢賦說、史記說、劉向說、古詩十九首說；

魏晉說又分為魏初曹丕說、漢末魏晉說、六朝說、魏初至北宋說。以

上本文將修正意見的代表人，及其主要之論點盡可能羅列並加以說

明，最後分析修正意見之所以提出的思考脈絡，以及當中所反映之要

點、價值預設。 

 

 

第二節 文學自覺觀念的價值 

 
在回顧完以上各章之結論要項之後，我們必須承認「文學自覺觀念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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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實為魏晉文學的重要性及六朝文學的特殊性加分添光，致使我們對中

古文學有更深一層的注意與研究，從本論文的討論，可知「文學自覺觀

念」乃是十分具有學術價值的，無怪乎它能夠引起那麼多的討論意見，

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熱門的討論話題。 

 
但從更宏觀的角度來了解，「文學自覺觀念」其實代表人們對於中

國文學發展的「意義叩問」，以及古典文學在現代精神的解讀之下一種

「理想的追尋」，它更象徵著代表近人到文學過往歷史中尋找符合現時

文學觀的過程。它之所以如此為人所注意，其中最關鍵性的因素，就是

人們想要了解古代文學是如何從渾然不分的狀態走向現今的文學意

義，由於，目前我們已經習慣性的將文學截然二分為「現代文學」和「古

典文學」，且劃分方式就是以清代政權的結束，做為古典文學的終止。

並將二十世紀文學視為一個整體，當中又有現代、當代、近代等劃分，

因此，在這古今兩種截然不同的劃分之下，古典文學就成為了一種有必

要進行歸納與總結的珍貴遺產，如文學史的撰寫、各式各樣的古典文學

的研究等等。 

 

而研古都是為了求新，古今需要溝通，希望對文學有更多的思考與

探索，今人很自然地希望從文學研究中更了解古典文學，並以今日的文

學觀點以企求「古典文學是如何開始走向今日文學的狀態」，而「文學 

自覺」此一話題正象徵著古今文學溝通的橋津之一。 

 
古典文學的建構，常透露著現代人從事文學研究和了解文學歷史的

慾望為何，透過不斷的文學歷史建構，給予看似盲目散亂的文學發展，

一種完整有機的秩序，不接受文學歷史的混亂與隨機性，這種悖離人的

認識邏輯的文學材料。「文學自覺觀念」也是在人們要求古典文學歷史

呈現完整的、有頭有尾的發展歷程之下，符合現代文學觀念下所建構出

來的一個話題。「文學自覺」是中國文學的一個核心問題，以及理解中

國文學史的起點，而「文學自覺觀念」的提出，使中國文學史上文學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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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走向現代意義的文學觀念此一問題，更為人所注目與探討。 

 
最後「文學自覺觀念」讓我們了解到單一文學史實可以有多種不同

的涵義，探討「文學自覺」的意義，就在於我們學會了不一定要被動地

接受目前已經被認為是「文學自覺」的文學史實，以及接受別人所為我

們釐定的意義，因為文學事實的存在是一回事，但是文學史實的意義又

是另外一回事，單一文學史實的意義絕非是固定的、凝滯不動的，它可

以隨著對於中國文學發展解讀之不同，而有截然不同的意義。 

 

 

 

第三節  文學自覺觀念的侷限 

 

 

 

我們發現文學研究如果要進行宏觀性、整體性的大範圍的研究，

不從中抽出一套理論的基點，幾乎是不可能的，所以「文學自覺觀念」，

才成為文學史研究的一個熱點。但是，「文學自覺」的命題固然目前已

經形成許久了，但是我們發現根據此一觀念，而挖掘到的具體作品、

作家⋯⋯在文學史實的掌握上，還很不足夠，我們發現大多數的人僅

重覆性舉著少數的例子，再三的強調自己對於文學自覺的判斷，這對 

於此一議題的深入，並無太大的幫助，而且也不能打破它目前帶給人

的一種壟斷性的文學觀。所以不管是「魏晉說」也好，「漢代說」、「宋

齊說」也罷，他們想要討論中國「文學自覺」此一問題都應該找出更

多的文學作品，以及文學現象來討論這個話題才是，否則此一命題的

重要性將因為大家的過份重覆而枯萎。也就是說，對於文學自覺的斷

限判斷，不該僅止於口號上強調、觀念上的再三引述，應該實在地針

對非主流的文學歷史再開發。由於中國文學發展，其中的變化是一個

複雜的過程，所以要說明文學自覺，指出文學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變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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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不能只是用部份例子就加以囊括的。變化總是多樣性的，有些來自

文學內部，比如說對既定模式的渴望擺脫以及變化，部份也有可能是

由社會、文化等變化所引起的，所以我們對於文學自覺發生的成因也

應該用多重結構加以貫串，以建立立體的文學史觀為宜。 

 

  最後要說明的是，由於「文學自覺觀念」提出於二十世紀之初，其

本身帶有強烈的「直覺性」和「經驗性」，其非在有充足的學理證據之

情況下才提出的，故本身此觀念所代表的是過去文學研究的一種特色，

而非現今習慣思辨性、抽象化講究證據之下的產物，因此造成所展現出

來文學研究方式、思考，與目前的我們顯有衝突，致使有若干爭議出現，

不過，經過本論文的檢討之後，卻發現關於這一點不應該對於前人的意

見加以苛刻地要求，其實每一時代均有其求知與看法的侷限，然而大醇

小疵，我們應該看到的是「文學自覺觀念」已成為文學史上的重要課題，

人們常用「文學自覺」的概念來了解中國文學的發展進程，它本身的意

義就是既屬於六朝文學史，也屬於文學史的，單是如此便已意義不凡

了。而古代文學是一整套生生不息的傳統資源，因此研究古代文學的意

義，就是建構一套獨特的中國文學思想傳統。但文學傳統不能只是不斷

重覆文學史實，而需要不同的文學理念、思考角度來使傳統更活潑，來

重新挖掘文學傳統底下尚未被開採的礦藏。所以，文學自覺象徵著對於

中國中古文學的重新想像與激活，斷代文學史的開拓永遠需要新的想

像！ 

 

 

第四節  相關研究未來之展望 

 

 

 

本論文題為「六朝文學自覺觀念研究」，因而著重於觀念上的釐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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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解析，由於觀念原本屬外來詞彙，本身定義可有不同的解釋，在這裡

要特別說明的是，本文所謂的觀念，所取為判斷之意；換言之，本文的

研究對象乃是以「六朝為文學自覺的時代」此一判斷，作為一個觀念加

以著手進行研究，從而反省此觀念做為把握六朝文學歷史的主要理解是

否合允。本文所秉持的研究方法，乃是將「文學自覺」此一觀念獨立而

出，視為需要釐清的對象，加以了解、檢視，希望能為此相關的研究，

提供較具檢證基礎之參證。 

 
然而，礙於研究篇幅之限制，本文所處理者僅及觀念本身之考察，

未能兼及更多六朝文學、思想、歷史之文獻材料，是其不足之處，實際

上，六朝文學之歷史地位之特殊性開展，此現象若欲再深入而觀之，乃

與當時整體文化狀況一體相繫的，其中自然更需對於六朝文化、思想、

歷史等深刻體會與融攝之眼光，深厚的積學、豐富的知識及通達之觀

點，以掌握更多有形、無形之文學自覺發展線索。但是在論文的處理過

程中，我們發現論文學進展純然與何種因素相關，是至為困難的，文學

之活動總是千絲萬縷地與各種活動互相滲透，六朝之社會狀態以及種種

文化，究竟哪些文學以外的因素，可以放進來六朝文學自覺的脈絡底下

討論，而不至於最後成為重複性地強調社會因素與文學之間的作用，這

是至為困難之處，更是一門學問，也很值得大家共同來關切；同時我們

也發現，如果因而將文學以外的因素均排除於文學自覺之外，也是犯了

孤立的毛病，就文學而談文學，固然純粹許多，但如此所得之結論不免

又有簡化之弊，且忽略外在的種種亦是自我封閉，總而言之，所謂文學

自覺觀念是否合允，需要更多的智慧與學識，面對於六朝整體文化各方

面之諸多因素將納入考量，又能取捨得宜，使其兩相兼顧又不至老生常

談，是十分艱鉅之任務，也期待有更多前輩後進能提供寶貴之意見，共

同關切此一問題。 

 

以及，很重要的一點，文學自覺觀念之成立與否，其最終之檢驗實

際上涉及如何將此觀念用來解釋六朝文學之材料，並查驗兩者之間的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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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問題，是確定此一觀念最終是否能夠得到合法性地位之主要津道，也

就是說，必須真實地面對六朝文學材料，並多加思索其與所謂「文學自

覺」之關係，如此面對紛亂地不同之文學自覺斷限點及內涵等主張，才

能決裁其優缺，而本文僅將各種不同之說法加以介紹，並將「文學自覺」

視為「單位觀念」的抽出，主要是想幫助此議題的顯題化，同時也是為

了求集中問題意識之突出效果，受限於學力，以及一定之時間限制，必

然有許多不克自知的不周延之處，還待來日各方之不吝指正與繼續努

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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